劳务派遣合作协议书

甲方：深圳龙电弘瑞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55号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4栋厂房701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40300680357950C 

联系人：                电话：                   

乙方： 

注册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电话：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乙方为甲方生产经营所需临时用工提供劳务派遣服务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兹共同遵守：

一、基本情况

1.本协议系为框架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劳务派遣合作模式，甲方所需临时用工需求（包括用工人数、用工时间、岗位职责、工作内容、工作条件、费用标准等）由双方以《派遣员工补充协议书》的方式另行约定。

2.协议期限：本协议期限为  壹  年，自2026年 07 月  01  日起至2027年  06  月  30  日止,协议期满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续签，任何一方若提前解除合同，应提前30天内通知对方，经双方同意后方可执行，并协助对方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3.若《派遣员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派遣用工时间超出本协议期限，则双方将本协议执行至该补充协议期限届满。

4.甲方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至少提前3天通知乙方其临时用工需求（包括工种、数量、岗位要求等），双方据此签订《派遣员工补充协议书》，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为甲方安排派遣员工。

5.派遣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55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
6.派遣人数：乙方承诺每月可满足200人以上需求

二、具体要求
1.甲方基本用工要求：

（1）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电子相关专业或具有电子行业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年龄18至40周岁，男女比例为5：1；

（3）两眼裸视视力达0.8以上，无精神疾病，十指与四肢健全，无纹身，五官端正，无吸食毒品、身体健康且无传染性疾病，无自残性病史及违法记录；

（4）甲方根据所需临时用工的岗位职责确定的其他要求。

2.员工待遇与费用结算： 

甲方不提供用餐及住宿，派遣员工福利待遇由乙方负责。

甲方按补充协议约定小时工价与派遣员工出勤工时与乙方进行协议费用结算，补充协议的小时工价已包含派遣员工的全部薪酬（包括工资、员工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商业保险费用等）以及乙方的全部管理费用（包括乙方招聘费用、员工管理费等费用），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全部金额=派遣员工出勤工时*约定小时工价。乙方根据上述金额向甲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3）甲、乙双方于每月15号前对上月费用进行核算，经双方核算确认，乙方向甲方开具正式劳务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于每月28号前将上月费用支付到乙方的公司账户（如遇节假日将顺延），乙方应按照其与派遣员工的约定按时足额向派遣员工支付薪酬，非因甲方拖欠工时费用的原因劳资纠纷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概无关系。

（4）乙方公司账户为：

户  名： 

开户行： 

账  号： 

甲方的开票信息为：

公司名称：深圳龙电弘瑞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税号：91440300680357950C
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根据自己经营的实际需要，向乙方提出用工需求，乙方根据甲方的用工需求为甲方派遣相关人员，协议期间甲方要求乙方增加派遣人数的，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予以配合；若因甲方实际情况需要减少派遣人数的，甲方应提前3天通知乙方，乙方对相关调整进行协调处理，甲方可协助乙方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2.甲方负责对乙方所提供的人选进行复试考核，上述人选通过甲方复试方可派遣至甲方工作；甲方有权对乙方派遣的人员的身份资料核实，如发现存在虚假信息的情况，甲方有权随时将该派遣人员退回给乙方。

3. 甲方在用工期间发现被派遣员工不符合甲方用工要求的，可随时将派遣人员退回给乙方；考核不合格的，甲方通知乙方考核情况，将派遣人员退回。
4.甲方负责派遣员工在工作期间的管理，按照国家劳动标准，安排派遣员工的工作时间，为派遣员工提供安全的劳动环境、厂区范围内的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并由甲方对派遣员工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须的培训，告知其工作要求与劳动报酬。

5.甲方对违反甲方公司规章制度的派遣员工，有权退回乙方；对消极怠工或无法完成或无法按时完成工作（生产）任务的员工，甲方有权将该派遣员工退回乙方。
6.一次性临时派遣人数在50人以内的由甲方负责派遣人员的日常管理，人员出现异动由甲方负责处理，乙方应提供协助；一次性临时派遣人数在50人以上，甲方可要求乙方派驻驻点管理人员，协助甲方进行日常管理。

7. 派遣员工在派遣至甲方工作后3天内离职的，乙方需按甲方需求及时补充人员，甲方有权不予核算上述情况中应付乙方的服务费用。
8. 甲方负责对派遣员工进行考勤记录，应按本协议约定与乙方结算，向乙方支付费用。
9. 甲方因生产经营情况变化，可以解除本协议，退回派遣员工给乙方，不支付任何赔偿金、补偿金、违约金。

四、乙方的权与义务：

1.乙方应为符合《劳动合同法》相关要求设立的劳务派遣公司。
2.乙方应根据甲方的用工需求，对拟派遣人员进行身份核实以及初步考核面试，确保甲方的用工需求，并负责办理劳动用工相关手续，提供甲方所需的派遣员工有关信息资料；在协议期内，派遣员工发生变动的（包括但不限于因不符合上岗要求被退回或派遣员工自动离岗的），乙方应及时为甲方补齐符合要求的派遣员工。
3.乙方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负责派遣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变更、续签、解除与终止、社会保险参保等手续，负责派遣员工的劳动人事档案建立与管理，并按时足额向派遣员工支付劳动报酬，不得克扣和拖欠派遣员工工资。

4.乙方的派遣员工在被甲方录用前所发生的任何问题由乙方自行处理；如派遣员工被甲方录用后，与乙方或任何第三方产生任何纠纷（包括劳资纠纷），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责任，与甲方概无关系。

5.乙方派遣员工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甲方指派的各项工作任务，乙方应对派遣员工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踪管理和走访，协助甲方做好派遣员工的管理教育、业绩考评工作；根据甲方需要，乙方还应指派驻点管理人员协助甲方进行员工的日常管理。如有派遣员工违反甲方的公司规章制度或纪律的，并导致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经甲方考核不合格，或甲方认为无法胜任岗位，或因甲方经营情形变化需退回派遣人员，乙方应配合带离员工并妥善办理交接手续。

7.派遣员工在甲方工作期间的请假、请辞，须先经甲方负责人或乙方驻厂管理员审批，派遣员工未经提前审批无故擅离职守的，乙方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并承担由此给甲方带来的损失。

8.乙方或其派遣员工了解或掌握甲方规定属于商业秘密之技能、信息等，乙方及派遣员工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允许，不得使用、泄露甲方商业秘密。如乙方违反保密义务，应承担其相关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派遣人员违反保密协议的，乙方对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9乙方要确保派遣员工离厂前归还甲方公物（如静电环、厂牌等），否则，甲方有权在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用中予以相应扣除。

10.乙方不得以欺骗、暴力、胁迫等方式招录为甲方招录派遣员工，否则甲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对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11.乙方要确保派谴派遣员工的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并建立一人一档的健康管理，若因乙方管理原因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乙方承担。

五、甲方免责事项

1. 乙方派遣人员未被甲方正式录用前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纠纷等与甲方概无关系。

2.甲方每月按时与乙方结算劳务工的薪资，如发生任何乙方拖欠、克扣劳务工薪资等情况应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概无关系。

3.派遣员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违反甲方规章制度或劳动纪律，或不遵守甲、乙双方的相关规定或要求，甲方可无条件的将该人员退还乙方,乙方负责后续事宜，与甲方概无关系。
4.派遣员工在甲方工作期间因工伤事故造成伤、残、亡等，甲方应在第一时间通知乙方，对事故现场应急处理，积极配合事故的调查取证并提供相关资料；派遣员工发生工伤、职业病、死亡等事故，由乙方负责所有工伤手续的办理。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期限内任何一方如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方或违约方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七、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书面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2.本协议有效期内若一方应国家重大政策改变或不可抗力等因素不能履行协议，应及时通知对方，双方通过协商，对协议进行变更或解除，并签订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

3.乙方或其派遣员工有任何违反本协议约定行为的，甲方有权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

八、其他事项

1.甲、乙方就本协议所另行签订之《派遣员工补充协议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述补充协议书中关于具体用工需求与本协议不一致时，以补充协议书为准。

2.对于本协议未涉及事宜，甲、乙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友好协商一致，通过书面方式进行补充或修改。
3.甲、乙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友好协商予以解决。未能协商一致，双方一致同意提请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4.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名：                                       签名：

日期：                                       日期：
